
◆周兆木

“ 这 里 老 百 姓 天 天 喝 的 、
用 的 都 是 上 好 的 山 泉 水 ，连
洗 澡 水 都 是 山 泉 水 ，真 让 人
羡慕。”来杭州市富阳区湖源
乡 窈 口 村 住 宿 的 一 位 上 海 游
客啧啧称赞。的确，山好、水
好 、人 好 、空 气 好 ，这“ 四 好 ”
是去过窈口的人都认可的。

得 天 独 厚 的 山 水 资 源 ，
是 村 民 实 现 致 富 梦 的 资 本 。
窈 口 村 党 总 支 书 记 倪 伟 根
说 ：“ 以 前 村 民 眼 里 的‘ 穷 山
恶 水 ’，通 过 保 护 和 整 治 ，如
今 成 了 老 百 姓 眼 里 的‘ 金 山
银山’，发展美丽经济的这条
新 农 村 建 设 的 路 子 是 走 对
了。”

玩：留住乡愁画中游

“ 心 如 天 空 月 上 石 ，家 在
水 抱 山 环 处 。”窈 口 村 ，一 个
名 不 见 经 传 的 偏 僻 小 山 村 ，
位 于 富 阳 区 最 南 端 。 就 因 为
偏远落后，才使山水、文化等
资源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

碧 波 荡 漾 的 回 龙 湖 清 澈
静 谧 ，蜿 蜒 曲 折 的 壶 源 溪 穿
村 而 过 ，偶 尔 几 声 清 脆 的 鸟
鸣 声 更 衬 出 山 林 的 寂 静 。 除
了 赏 美 景 ，来 窈 口 必 须 要 感
受 的 就 是 它 的 红 色 文 化 、宗
祠 文 化 、古 建 筑 文 化 和 群 众
文化。

“ 每 晚 一 台 戏 ”，相 信 很
多 来 窈 口 玩 过的游客都体验
过。受当年新四军文工队的影
响，窈口村民热爱文化活动的
传统一直保持至今。女子板龙
队、腰鼓、竹板舞等 10 余支文
体队在富阳很有名气。

为 保 护 山 水 环 境 ，窈 口
关 停 污 染 企 业 10 余 家 ，暂 时
的 忍 痛 割 爱 换 来 的 是“ 金 钱
满 钵 ”。 今 年 最 火 的 就 是 号
称“ 富 春 第 一 漂 ”的 漂 流 项
目 。 遇 到 双 休 日 ，因 为 来 漂
流 的 人 太 多 ，还 会 出 现 停 车
难、吃饭排队等场景。

“仅 2015 年‘五一’节，全
村 就 接 待 了 游 客 1000 多 名 ，
收 入 达 200 多 万 元 。”倪 伟 根
乐呵呵地说。

住：宾至如归农家乐

窈 口 ，最 早 以 良 好 的 生

态 环 境 得 名 ，后 来 借 助 优 美
的 生 态 环 境 发 展 农 家 乐 而 闻
名 。 自 2010 年 4 月 正 式 开 办
农 家 乐 生 态 休 闲 旅 游 项 目 以
来 ，已 由 最 初 的 18 家 发 展 到
目 前 的 23 家 ，接 待 能 力 和 服
务 水 平 较 以 前 明 显 提 升 。
2015 年 1 月 ~10 月 ，接 待 游 客
约 5 万 人 次 ，平 均 户 盈 利 近
20 万元。

为 避 免 农 家 乐 经 营 户 恶
性 竞 争 ，村 里 统 一 制 定 接 待
标准、统一分配游客、统一价
位 ，并 通 过 定 期 农 家 乐 服 务
培 训 ，环 保 、食 品 卫 生 督 查
等 ，不 断 提 升 服 务 质 量 和
档次。

2015 年 5 月，湖源首家高
端 民 宿 落 户 窈 口 。 村 里 将 占
地 1400 多平方米的闲置公共
用 房 租 赁 给 浙 江 海 鸟 商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这 个 公 司 计 划
投 资 500 万 元 ，进 行 餐 饮 、高
端 民 宿 、生 态 文 化 创 意 等 开
发 经 营 ，使 窈 口 村 生 态 经 济
发展又上新台阶。

吃：各种土货尝不完

到 乡 下 来 游 玩 ，除 了 生
态 环 境 优 良 外 ，吃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不 仅 让 游 客 吃 得 饱 ，
更要吃得好，吃了还想吃，还
要 带 回 去 分 享 给 亲 朋 好 友 ，
让 绿 色 农 产 品 成 为 宣 传 窈 口
的 金 名 片 。 有 了 这 个 想 法 ，
村 民 们 又 开 始 在 土 特 产 经 营
上动起了脑筋。

“ 番 薯 干 ，看 起 来 一 文 不
值的东西，城里人最喜欢，也
能 卖 个 好 价 钱 。”倪 伟 根 说 ，
手 工 面 、豆 腐 皮 、灰 汤 粽 ，这
些 我 们 窈 口 的 特 色 ，家 家 户
户 都 会 做 ，也 是 老 百 姓 的 一
条增收渠道。

2014 年 ，窈 口 村 人 均 收
入 达 到 3 万 余 元 ，2015 年 又
是大幅增长的一年。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窈口村民有着深刻的体
会 。 保 护 好 一 方 青 山 绿 水 ，
虽 然 没 有 工 业 企 业 见 效 快 ，
但 依 托 山 水 资 源 优 势 ，做 好
山 水 文 章 ，发 展 适 合 自 身 实
际 的 特 色 产 业 ，既 可 享 受 用
矿 泉 水 洗 澡 带 来 的 身 心 享
受 ，又 可 体 会 到 绿 水 青 山 变
身“ 金 山 银 山 ”带 来 的 物 质
享受。

护绿水青山 兴绿色经济

富阳窈口村靠生态旅游致富

三农农农天地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指导和推
动各地以市、县为重点全面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2016年 1月 28日，环境保护部正式
印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指标

（试行）》（以下简称《指标》），打造区域生态
文明建设“升级版”。《指标》从生态空间、生
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生活、生态制度、
生态文化六个方面，分别设置 38项（示范
县）和 35项（示范市）建设指标，是衡量一
个地区是否达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县、市标准的依据。

《指标》体现了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
展的最新要求，尤其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
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
理念。《指标》编制过程中，坚持科学性、系
统性、可操作性、可达性和前瞻性原则，以
国家生态县、市建设指标为基础，充分考
虑了发展阶段和地区差异。《指标》以促进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为导向，内容侧重于优化国
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
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
态文明制度建设等重点任务。

《指标》体现了科学性、系统性、
可操作性、可达性和前瞻性

自 2000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纲要》提出生态省建设以来，环
境保护部大力推动，各地积极响应，生态
示范建设已经成为各地改善区域生态环
境质量、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
要载体。2007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印
发《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修
订稿）》，各地按照指标要求，积极开展创
建，目前全国已有福建、浙江、等 16个省

（区、市）正在开展生态省建设，超过 1000
多个市、县、区大力开展生态市县建设。
114个地区取得生态市县的阶段性成果、
获得命名，涌现了一批经济社会与资源环
境协调发展的先进典型。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日益深入和各地
工作的深入开展，原有指标体系与目前工
作现状已不太适应，不能完全有效指导各
地工作深入开展，迫切需要按照中央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要求进行提档升

级。在指标修订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科学
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可达性和前瞻性。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指标》以国家生
态县、市建设指标为基础，充分考虑发展
阶段和地区差异，围绕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
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
建设等重点任务，以促进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和绿色生活方式、改善生态环境为导
向，从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
态生活、生态制度、生态文化六个方面，分
别设置38项（示范县）和35项（示范市）建
设指标，全面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
理念、基本内涵和主要任务，为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二是体现提档升级。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县、市是国家生态县、市的“升级
版”，是推进市、县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载
体。《指标》相对于之前的国家生态县、市
建设指标保留了单位 GDP能耗、受保护
地区占国土面积比例等14项（示范市为12
项）建设指标和部分基本条件，增加（或单
列）了生态保护红线、耕地红线等24项（示
范市为 23项）指标。这些指标的设定，既
体现了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的提档升级，也
有机结合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式和新
要求。

三是考虑区域差异。《指标》兼顾先进
性和可达性，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加强
分区分类指导。依据我国东、中、西部地
区发展阶段不尽相同的国情，对部分指
标，如万元GDP用水量、单位工业用地工
业增加值等，采用不同地理区位设置不同
目标值进行分区考核；依据我国幅员辽
阔，地貌类型多样的特点，对森林覆盖率、
受保护地区占国土面积比例等指标，采用
按照平原、山地、丘陵等不同地貌类型进
行分类考核。这些分区分类的考核设置，

是充分考虑了地方发展阶段和地区差异
的具体体现。

同时，《指标》充分考虑我国当前社
会、经济、资源、环境统计体系，并与已开
展的专项考核相衔接;指标设计考虑了数
据的可获得、可统计、可比对，从便于分解
落实和监督管理的角度出发，多采用了相
对性指标（如比例性指标）；指标体系既包
括政府性统计指标，也包括抽样调查性指
标；指标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考核
验收的量化要求，其属性分约束性和参考
性两个类别。这些设置，有利于地方依据
现有统计体系，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创建，
加快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指标》注重于全方位推动区域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升

一是推动空间格局的优化。空间格
局是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规划的
重要基础。《指标》紧密结合主体功能区
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保护红线、《环境
影响评价法》和新《环境保护法》的要求和
目标，在生态空间领域提出了生态保护红
线、耕地红线、受保护地区占国土面积比
例和规划环评执行率4项约束性指标。

其发布实施后将有效促进生态保护
红线和耕地红线的划定和落实，大力加大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
公园、湿地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天然
林、生态公益林等地区的受保护程度，从
宏观上推动区域空间格局的优化。其中，
规划环评执行率作为《指标》的创新项，将
有助于推动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对各类开发利用规划开展规划环评，
同时大力提升规划环评的执行力度。

二是促进区域经济绿色化。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六
大战略，提出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同时，要求“十三五”期间经济保持中高速
增长，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据
此，《指标》从资源节约利用和产业循环发
展出发，在生态经济领域提出了单位GDP
能耗、万元 GDP用水量两项约束性指标
和单位工业用地工业增加值、农业废弃物
综合利用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
率、有机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种植面积比重
4项参考性指标。

《指标》的发布实施将有助于提高区
域的能源、资源利用率，控制区域能源、资
源的消耗总量；提升工业用地的利用效
率，加大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推动区域
经济集聚发展；加大秸秆肥料化、饲料化、
能源化、原料化、基质化等综合利用程度，
促进畜禽养殖场通过还田、沼气、堆肥、培
养料等方式综合利用畜禽粪便；有利于提
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及综合利用量，
提升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比重。

三是加快环境质量的提升。环境质
量的切实改善和提升是我国目前的主要
发展目标之一。《指标》从环境质量改善、
生态系统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三个角度
出发，综合考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的要求，在生
态环境领域提出了空气环境质量、地表水
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主要污染物总
量减排、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危险废物
安全处置率、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 7项约
束性指标和森林覆盖率、生物物种资源保
护、污染场地环境监管体系 3 项参考性
指标。

《指标》正式实施后，将进一步推动地
方政府完成国家或上级政府下达的大气
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任务、水环境质量改善
目标任务、土壤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任务、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任务，有效提高区域
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和土壤环境质
量，消减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
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提高区域
森林覆盖率和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加大重
点保护物种的受保护程度，并控制外来物
种入侵对本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
响，提升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污染场地
环境监管体系作为《指标》的创新项指标，
将进一步推进污染场地环境全过程监管
模式及相关管理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加强
对污染场地环境风险的调查、监测、评估
和修复。

四是推进人居生活绿色化。《指标》从
人居环境改善和生活方式绿色化两方面
出发，在生态生活领域提出了村庄饮用水
卫生合格率、城镇污水处理率、城镇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村庄环境综合整治率
4项约束性指标和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城镇新建绿色建筑比例、公众绿色出行
率、节能节水器具普及率、政府绿色采购
比例5项参考性指标。

《指标》的发布实施将进一步提高农
村地区以自来水厂或手压井形式取得合
格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加大农村地区卫生
厕所的普及程度，大力加强村庄环境综合
整治力度，有效控制村庄“脏、乱、差”现象，
全面提升村庄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
和畜禽养殖粪便综合利用率；同时，有利
于提高城镇建成区经过污水处理厂或其
他污水处理设施（土地、湿地处理系统等）
处理达标排放量，进一步提高城镇建成区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加大绿色建筑的
推行力度，提升公众使用公共交通（公共
汽车、轨道交通、班车、城市轮渡等）、自行
车、步行等绿色方式出行的比例，推进节
能节水器具的推广和使用，进一步加大政

府采购有利于绿色、循环和低碳发展的产
品比例。

五是推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完
善。《指标》从完善制度与保障机制的角度
出发，在生态制度领域设计了生态文明建
设规划、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占党政实绩考
核的比例、固定源排污许可证覆盖率、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占比4项约束性
指标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1项参考性
指标。

《指标》发布实施后，将有利于推动地
方政府组织编制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区）规划，进一步
推动创建地区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纳入
党政实绩考核范围，通过强化考核把生态
文明建设工作任务落到实处，推进区域内
各乡镇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创
建工作。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固定源
排污许可证覆盖率是《指标》的创新项指
标，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
出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
制度，以及新《环境保护法》提出的排污许
可证管理制度，发布后将有助于推动区域
自然资源资产的登记、确权，明确自然资
源资产的变化和使用等情况，同时为领导
干部的离任审计提供依据；同时也将进一
步推动区域污染物排放固定源的排污许
可证制度，有效衔接环境影响评价、污染
物排放标准、总量控制、排污权交易、排污
收费等环境管理制度。

六是弘扬并推进生态文化发展。《指
标》从普及生态文明观念、加强环境保护
意识出发，在生态文化领域提出了党政领
导干部参加生态文明培训的人数比例、公
众生态文明知识知晓度、环境信息公开率
和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满意度4项参考
性指标。

《指标》的发布实施将有助于提升创
建地区副科级以上在职党政领导干部参
加组织部门认可的生态文明专题培训、辅
导报告、网络培训等的人数比例，进一步
推动资源节约、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可持
续发展等生态文明知识的推广和普及，有
效加大政府环境信息和企业环境信息公
开力度，进一步提高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
的满意程度。

上接六版

强化顶层设计 体现提档升级 考虑区域差异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指标（试行）》解读

计算公式：

数据来源：组织、环保等部门。
3636..公众生态文明知识知晓度公众生态文明知识知晓度
指标解释：指资源节约、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全球及区域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等生

态文明知识在行政区公众中的普及程度。该指标通过抽样调查获得，用以综合反映学校
教育、科学普及、公众媒体等的宣传教育效果。选取调查对象时应考虑年龄、学历、职业、
性别等情况，以充分体现调查结果的代表性，调查总人数不少于行政区人口的千分之一。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独立机构抽样调查。
3737..环境信息公开率环境信息公开率
指标解释：指政府主动公开环境信息和企业强制性环境信息公开的比例。环境信息

公开工作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492 号）、《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原
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35 号）要求开展，其中污染源环境信息公开的具体内容和标准，按照

《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1 号）、《关于加强污染源环境监管信
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环发〔2013〕74 号）、《关于印发<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
公开办法（试行）>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
知》（环发〔2013〕81号）等要求执行。

数据来源：环保部门。
3838..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满意度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满意度
指标解释：指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满意程度。该指标采用国家生态文明评估考核

组现场随机发放问卷与委托独立的权威民意调查机构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获取，以现场调
查与独立调查机构所获取指标值的平均值为最终结果。现场调查人数不少于行政区人口的千
分之一。调查对象应包括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等人群，充分体现代表性。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独立机构抽样调查。
（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指标
11..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22..耕地红线耕地红线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33..受保护地区占国土面积比例受保护地区占国土面积比例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44..规划环评执行率规划环评执行率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55..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66..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77..单位工业用地工业增加值单位工业用地工业增加值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88..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企业通过审核的比例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企业通过审核的比例
指标解释：指行政区通过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数量占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的企业总

数的比例。《清洁生产促进法》规定，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超过经有
关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标准的企业，应当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使用有毒、
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应当定期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计算公式：

数据来源：经信、环保、统计部门。
99..环境空气质量环境空气质量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1010..地表水环境质量地表水环境质量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1111..土壤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1212..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1313..生态环境状况指数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EI））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1414..森林覆盖率森林覆盖率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1515..生物物种资源保护生物物种资源保护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1616..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1717..污染场地环境监管体系污染场地环境监管体系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1818..重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特大突发环境事件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1919..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优良比例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优良比例
指标解释：指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其地表水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Ⅲ 类 标 准 、地 下 水 水 质 达 到 或 优 于《地 下 水 质 量 标 准》（GB/
T14848-1993）Ⅲ类标准的取水量占取水总量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

数据来源：住建、卫生、环保、水利等部门。
2020..城镇污水处理率城镇污水处理率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2121..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2222..城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指标解释：指行政区城镇公园绿地面积的人均占有量。公园绿地是指具备城市绿地

主要功能的斑块绿地，包括全市性公园、区域性公园、居住区公园、小区游园、儿童公园、动
物园、植物园、历史名园、风景名胜公园、游乐公园、社区性公园及其他专类公园，也包括带
状公园和街旁绿地等。

计算公式：

数据来源：统计、住建、园林等部门。
2323..城镇新建绿色建筑比例城镇新建绿色建筑比例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2424..公众绿色出行率公众绿色出行率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2525..节能节能、、节水器具普及率节水器具普及率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2626..政府绿色采购比例政府绿色采购比例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2727..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规划实施年限要求达 3年以上。
2828..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占党政实绩考核的比例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占党政实绩考核的比例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2929..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
指标解释：指建立了针对行政区生态环境损害（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

表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态要素的不利改变，以及因上述要素引起
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的党政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度。

数据来源：组织、审计、环保等部门。
3030..固定源排污许可证覆盖率固定源排污许可证覆盖率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3131..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占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占比
指标解释：指行政区内各县经省级以上环保部门认定，达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标准的个数占行政区县总数量的比例。
计算公式：

注：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命名的比例不低于 20%。
数据来源：环保部门。
3232..党政领导干部参加生态文明培训的人数比例党政领导干部参加生态文明培训的人数比例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3333..公众对生态文明知识知晓度公众对生态文明知识知晓度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3434..环境信息公开率环境信息公开率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3535..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满意度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满意度
指标解释参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相关内容。

四、有关问题说明

1.本指标所称市包括副省级城市、直辖市所辖区、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等；县包括
县级市、县、设区市的区、旗等；乡镇包括乡、镇、涉农街道、农场、苏木等。

2.本指标个别指标项不适合某些地区的实际情况时，不纳入考核范围。
3.本指标解释中引用的标准、管理办法如修订或有相关新标准颁布，将自动成为本指

标解释的引用标准。
4.随着创建工作不断深入，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本指标解释进行个别文字修改和完善，

报经环境保护部领导批准后执行。

党政领导干部参加生态文明培训的人数比例 = ×100%
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生态文明培训的人数

副科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人数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占比 = ×100%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个数（个）

行政区县总数（个）

城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城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行政区城镇总人口数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优良比例 = ×100%
各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Ⅲ类以上的取水量

各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总取水量

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企业通过审核的比例 = ×100%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数量（个）

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的企业数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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